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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 

都市計畫圖為政府執行各項都市建設之重要依據，如都市計畫樁位測定、地籍

分割與管理、建築線指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公共設施開闢及各種管線施作

等作業，皆需依賴正確的都市計畫圖示內容，故都市計畫圖之精準度將會影響土地

管理及公私部門所有權人權益。 

路竹都市計畫於民國 63 年公告實施迄今，已辦理 3 次通盤檢討、4 次專案通盤

檢討及 12 次個案變更及細部計畫。現今使用之都市計畫底圖為民國 63 年公告，歷

年來未辦理重製檢討作業，造成都市計畫圖、樁位圖、地籍圖及現地地形互不相

符，實際執行與發展現況產生偏差，極易造成紛爭與民眾誤解；再者，現行都市計

畫地形圖年代久遠，地形地物隨都市發展改變，易造成規劃及執行上之差異，形成

對土地權益的影響，實有檢討及重製都市計畫圖之必要。 

本計畫配合中央政府經費補助辦理「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

應用計畫（103~107 年）」，進行地形圖修補測及計畫圖重製作業，並依「都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辦理本次都市計畫

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以重製都市計畫圖為數值圖、提升都市計畫圖精度，並解決

都市計畫圖伸縮變形、圖資內容老舊難以對照現況發展等問題。本計畫並製作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資料標準之 GIS 數值都市計畫圖，以配合國土資訊系統（NGIS）所需

作為未來資訊流通整合之用。 

 

第二節  計畫位置及範圍 

路竹區位於高雄市北部，北臨臺南市仁德區、歸仁區，東鄰阿蓮區，西鄰茄萣區、

永安區，西北方連湖內區，南接岡山區。路竹區位處嘉南平原南部，地勢平坦，略為

呈現由東向西傾斜。 

路竹都市計畫區位於高雄市路竹區，約在高雄市偏西北處，為路竹區公所所在地，

其範圍北與湖內區連接，東至大社聚落以東約 500 公尺處，南至鴨寮里以南約 300 公

尺處，西至路竹國中以西約 150 公尺處。計畫範圍行政區劃包括竹東、竹西、竹南、

文南、文北、鴨寮、甲南、甲北、社東、社中、社南、社西等 12 里，計畫面積 870 公

頃。（詳圖 1-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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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區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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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區範圍示意圖（含里界標示） 
資料來源：1.政府資料開放平台，2.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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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令依據 

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 條及

「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3、10 點規定辦理。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不得隨時任意變更。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年內或

五年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參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更。對

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更其使用。 

前項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理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

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 條 

第 46 條：都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都市計畫圖、都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

果資料及現地樁位，參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其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都市計畫辦理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測量，符合法定都市計畫

圖比例尺之地形圖： 

（一）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 25 年。 

（二）原計畫圖不合法定比例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三）辦理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例互不相同者。 

第 47 條：都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料可據以展繪都市計畫線者，

得以新測地形圖，參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都

市計畫擬定或變更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

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三、「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3、10 點 

第 3 點：都市計畫圖有下列情況之一者，擬定機關應即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一）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年。 

（二）原計畫圖不合法定比例尺或已無法適用。 

（三）辦理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例尺互不相同。 

（四）完成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測製。 

（五）因重大災害致地形變更、樁位遺失。 

（六）其他經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指定。 

前項都市計畫圖之重製作業，必要時，本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要求各該都市計畫擬定機關限期為之。 

第 10 點：重製計畫圖應依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程序辦理檢討變更。必要時得

辦理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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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行都市計畫概要 

第一節  發布實施經過 

路竹都市計畫於民國 63 年 12 月 30 日發布實施，迄今共實施 3 次通盤檢討、4

次專案通盤檢討及 12 次個案變更及細部計畫等，詳細都市計畫歷程詳如表 2-1。 

表 2-1  路竹都市計畫發布實施歷程彙整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函文 發布實施日期

1 路竹都市計畫案 （63）府建都字 111645 號 63.12.30 

2 
路竹都市計畫「工二-三」北側農業區及加油站南北兩側住

宅區細部計畫 
— — 

3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機三」東側四公尺人行步道廢除）案 （67）府建都字 01868 號 67.01.31 

4 
路竹都市計畫(加油站附近及鐵路以東地區擬定細部計畫

並配合變更主要計畫)案 
（67）府建都字 042718 號 67.06.01 

5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機關用地、住宅區為軍事機關用地

及道路用地)案 
（73）府建都字 42609 號 73.05.02 

6 路竹加油站及鐵路以東公共設施保留地延長五年案 （76）府建都字 73414 號 76.07.24 

7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檢)案 （76）府建都字 106222 號 76.09.15 

8 延長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期限五年 （72）府建都字 59906 號 72.07.30 

9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工業區為綠地、工商綜合專用區）

案 
（86）府建都字 59547 號 86.04.15 

10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停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案 
（90）府建都字 93105 號 90.06.08 

1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案 府建都字 0920236026 號 92.12.24 

12 擬定路竹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府建都字 0930068298 號 93.04.22 

13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部分綠地為工業區)案 府建都字 0940086052 號 94.05.10 

14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 0960045888 號 96.03.09 

15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

盤檢討）案 

府建都字 0990037096A

號 
99.02.10 

16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台鐵高雄

工務段砸道車維修車庫新建工程增訂鐵路用地建蔽率及容

積率）案 

高 市 府 都 發 規 字

10131978800 號 
101.05.14 

17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 

高 市 府 都 發 規 字

10334492502 號 
103.09.30 

18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 市 府 都 發 規 字

10731261003 號 
107.04.19 

19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

檢討案 

高 市 府 都 發 規 字

10734130303 號 
107.11.22 

20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高 市 府 都 發 規 字

10734130402 號 
107.11.22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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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年期及計畫人口、密度 

一、計畫範圍 

路竹都市計畫區位於高雄市路竹區，東至大社聚落以東約 500 公尺處，南至

鴨寮里以南約 300 公尺處，西至路竹高中以西約 150 公尺處，北與湖內區相鄰，

計畫面積 870 公頃。 

二、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三、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 35,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160 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宅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5 個住宅區鄰里單元，住

宅區面積為 196.96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2 處，鄰里中心商業區 4 處，面積合計 12.59 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6 處，面積合計 116.31 公頃。 

四、零星工業區 

劃設零星工業區 9 處，面積合計 2.61 公頃。 

五、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4 處，分別為道隆宮之宗教專用區 1、觀音亭之宗教專用區

2、天后宮之宗教專用區 3、財團法人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之宗教專用區 4，面

積合計 2.89 公頃。 

六、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 1 處，面積 0.43 公頃，供路竹區農會從事農產品之供銷等

業務。 

七、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1 處，面積 0.19 公頃。 

八、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 0.32 公頃。 



  7   

九、農業區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合計 423.68 公頃。 

 

表 2-2  路竹都市計畫現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行計畫面積（公頃）
佔現行計畫面

積比例（%）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例（%）

土地使用分區 

住宅區 196.96 22.64 44.13
商業區 12.59 1.45 2.82
乙種工業區 116.31 13.37 26.06
零星工業區 2.61 0.30 0.58
宗教專用區 2.89 0.33 0.65
農會專用區 0.43 0.05 0.10
電信專用區 0.19 0.02 0.04
加油站專用區 0.32 0.04 0.07
農業區 423.68 48.70 —
小計 755.98 86.90 74.45

公共設施用地 

機關用地 2.43 0.28 0.54

學校用地 

國小用地 11.14 1.28 2.50
國中用地 8.73 1.00 1.95
高中用地 3.93 0.45 0.88
小計 23.80 2.73 5.33

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5.51 0.63 1.23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3.45 0.40 0.77

小計 8.96 1.03 2.00
運動場用地 4.00 0.46 0.90
綠地 1.10 0.13 0.25
市場用地 1.82 0.21 0.41
停車場用地 0.66 0.08 0.15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0 0.03 0.07
社教用地 0.35 0.04 0.08
污水處理廠用地 2.52 0.29 0.56
下水道用地 0.83 0.09 0.19
鐵路用地 7.57 0.87 1.70
道路用地 59.68 6.86 13.37
小計 114.02 13.10 25.55
都市發展用地 446.32 — 100.00

總計 870.00 100.00 —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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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路竹都市計畫區現行都市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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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4 處，面積合計 2.43 公頃。其中機 4 為現有中山堂，機 6

為一甲派出所預定地，機 7 為竹東里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等，機 8 為遷建

後之現有路竹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路竹分駐所及消防隊使用。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5 處，其中文(小)1、3、4 分別為現有之路竹、大社及一

甲國小，文(小)2 為開闢中之蔡文國小，文(小)5 則為預定地，面積合計 11.14

公頃。 

（二）國中用地 

劃設國中用地 2 處，其中文(中)1 為現有路竹高中(完全中學)，文(中)2

為現有一甲國中，面積合計 8.73 公頃。 

（三）高中用地 

劃設高中用地 1 處，面積 3.93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 處(其中公 1 為社區公園、公 2 為鄰里公園)，面積合計 5.51

公頃。 

四、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0 處，面積合計 3.45 公頃。 

五、運動場用地 

劃設運動場用地 1 處，面積 4.00 公頃。 

六、綠地 

劃設綠地 4 處，面積合計 1.10 公頃。 

七、市場用地 

共劃設市場用地 6 處(全部為零售市場)，面積合計 1.82 公頃。 

八、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6 處，面積合計 0.66 公頃。 

九、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3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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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教用地 

為配合海巡部隊營區之遷建而劃設社教用地 1 處，面積 0.35 公頃。 

十一、污水處理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理廠用地 1 處，面積 2.52 公頃。 

十二、下水道用地 

配合下水道系統需要劃設 8 公尺寬下水道用地(含 3.5 公尺寬維護道路)，

面積 0.83 公頃。 

十三、鐵路用地 

配合縱貫鐵路之路線及路竹車站劃設為鐵路用地，面積 7.57 公頃。 

十四、道路用地 

劃設道路用地，面積 59.68 公頃。 

表 2-3  路竹都市計畫現行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 4 0.17 中山堂 
機 6 0.96 原停 3 及其北側，一甲派出所 

機 7 0.32
竹東里竹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

中心等 

機 8 0.98
文(小)1 南側、新遷移之區公

所、衛生所、消防隊、戶政事務

所、分駐所 
小計 2.43  

學校用地 

國小用地 

文(小)1 2.16 路竹國小 

文(小)2 2.20
二-1 號與二-3 號道路交叉處，蔡

文國小 
文(小)3 2.70 大社國小 
文(小)4 2.03 一甲國小 
文(小)5 2.05 五-2 號與五-3 號道路交叉處 
小計 11.14  

國中用地 

文(中)1 6.14 路竹高中(完全中學) 

文(中)2 2.59
二號與三-1 號道路交叉處，一甲

國中 
小計 8.73  

高中用地 文(高) 3.93 路竹高中東南側 
合計 23.80  

公園用地 
公 1 4.71 路竹高中南側。社區公園。 
公 2 0.80 文(中)2 北側。鄰里公園。 
小計 5.51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

地 

公(兒)1 0.18 鴨寮里內 
公(兒)2 0.16 路竹車站東北側 
公(兒)3 0.10 商 1 北側 
公(兒)4 0.18 機 8 南側 
公(兒)5 0.20 路竹國小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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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公(兒)6 0.20 路竹高中北側 
公(兒)7 0.15 文(小)2 南側 
公(兒)8 0.17 文(小)2 北側 
公(兒)9 0.18 二號道路與縱貫鐵路交叉處附近 
公(兒)10 0.20 文(小)5 北側 
公(兒)11 0.20 運動場北側 
公(兒)12 0.12 一甲公園 
公(兒)13 0.16 三-6 號與三-5 號道路交叉處 
公(兒)14 0.24 一甲國小南側 
公(兒)15 0.16 一甲國小東側 
公(兒)16 0.20 五-2 號道路東側 
公(兒)17 0.18 加油站東側 
公(兒)18 0.14 市 2 東側 
公(兒)19 0.11 公 2 東北側 
公(兒)20 0.22 市 5 東南側 
小計 3.45  

運動場用地 運 4.00
三-2 號與五-1 號道路交叉處，高

雄市路竹區體育園區 

綠地 綠 1.10
七號與三-2 號道路交叉處；工

(乙)5 東側綠帶；工(乙)2-1 東南

側。 

市場用地 

市 2 0.44
一-10 號道路西側，路竹公有市

場 
市 3 0.23 路竹國中東側 

市 4 0.32
二-1 號與二-3 號道路交叉處，民

有成功市場 
市 5 0.34 二號與三-4 號道路交叉處 

市 7 0.24
大社一甲社區中心西側，東安市

場 
市 8 0.25 五-3 號與五-4 號道路交叉處 
小計 1.82  

停車場用地 

停 2 0.17 中山堂西北側 
停 3 0.13 機 6 北側 
停 4 0.13 一-6 號與一-9 號道路交叉處 
停 5 0.09 工(乙)3-3 北側 
停 6 0.08 宗教專用區 3 東側 
停 7 0.06 原機 6 西側 
小計 0.66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停)1 0.18 路竹國小西南側 
廣(停)2 0.12 電信局西側 
小計 0.30  

社教用地 社 0.35 配合海巡部隊營區遷建 
污水處理廠用地 污 2.52 計畫區東南側，鐵路東側 
下水道用地 水 0.83 工(乙)5-1 南側 
鐵路用地 鐵 7.57 現有南北縱貫鐵路 
道路用地 道 59.68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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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鐵路 

縱貫鐵路之路線用地及路竹車站用地劃設為鐵路用地，面積合計 7.57 公頃。 

二、道路系統 

（一）聯外道路 

1.一號道路(台一號省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聯外道路，南往岡山、高雄，

北通台南、新營，計畫寬度 40 公尺。 

2.二號道路為本計畫區通往阿蓮及山區之重要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3.三號道路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後鄉里至興達港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4.四號道路為自一號道路分歧向西通往竹滬里至興達港的重要道路，計

畫寬度 20 公尺。 

5.五號道路為自一號道路分歧向東通往阿蓮區之道路，計畫寬度 15 公

尺。 

6.六號道路為自一甲聚落往大湖、阿蓮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15 公尺。 

7.七號道路為自鴨寮里往岡山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二)區內道路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路等，其計畫寬度分別為 15 公尺、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6 公尺、4 公尺等，道路面積合計 59.6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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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路竹都市計畫現行都市計畫道路編號表 

編號 
寬度 
（m） 

長度 
（m） 

說明 備註 

一 40 3,210 自計畫範圍線北端至計畫範圍線南端 
現有縱貫公路(主要聯外道

路) 

二 20 2,385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計畫範圍線東北端 往阿蓮(次要聯外道路) 

三 20 1,980 自鐵路車站附近至計畫範圍線西南端 
往後鄉里(次要聯外道

路) 

四 20 1,320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計畫範圍線西端 
往竹滬里(次要聯外道

路) 

五 15 1,515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機六附近 往阿蓮(次要聯外道路) 

六 15 915 自一甲社區中心至計畫範圍線北端 
往大湖、阿蓮(次要聯外

道路) 

七 20 900 自鴨寮里鐵路平交道至計畫範圍線東南端 往岡山(次要聯外道路) 

一-1 12 1,080 自三號道路初段至二號道路初段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2 12 690 自工(乙)5 附近至鴨寮里住宅區內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3 12 240 自三號道路中段至公(兒)5 附近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4 10 630 自原市 1 附近一-2 號道路終點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6 12 240 自一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7 10 315 自路竹國小東側至四號道路初段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8 10 480 自四號道路初段至文(中)1 附近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9 10 230 自一號道路至一-6 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10 10 110 自一-6 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二-1 15 885 自市 4 附近至四號道路末段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2 12 750 自一號道路中段至四號道路末段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3 12 510 自文(小)2 東側至機 4 附近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4 10 360 自兒 7 附近至二-1 號道路中段 第二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二-5 10 585 自一號道路至一號道路 第二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1 12 900 自二號道路中段至文(中)2 西側 第三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三-2 12 1,515 自商 5 西側至七號道路起點 第三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三-3 10 360 自商 3 西側至商 5 東側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4 10 375 自市 5 西側至三-1 號道路中段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5 10 165 自停 3 東側至公(兒)13 附近 社區中心道路 

三-6 10 360 自公(兒)13 附近至三-3 號道路中段 社區中心道路 

三-7 10 795 自三-1 號道路中段至公(兒)10 附近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1 12 570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市 6 附近 第四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四-2 12 165 自商 4 東面至二號道路末段 第四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四-3 10 525 自四-1 號道路末段至六號道路中段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4 10 420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五號道路末段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5 10 115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停 3 北側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6 10 205 自五號道路末段至工(乙)4-2 東側 工業區與住宅區間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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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寬度 
（m） 

長度 
（m） 

說明 備註 

五-1 12 385 自二號道路向東至三-2 號道路 

本道路係前辦理加油站

附近及鐵路以東細部計

畫並變更主要計畫時，

由原計畫之十公尺寬綠

帶及四公尺人行步道變

更為十二公尺道路，另

二公尺併鄰近土地使用

變更為住宅區。 

五-2 12 770 自二號道路向東南至三-2 號道路 第五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五-3 12 330 自五-2 號道路向東至三-2 號道路 第五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五-4 10 295 自五-1 號道路向南至五-3 號道路 第五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未編號 8 15,480 出入道路  

未編號但

註明寬度 
6 90 出入道路  

未編號但

註明寬度 
6 830 原人行步道  

未編號 4 17,550 原人行步道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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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路竹都市計畫道路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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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都市防災計畫 

都市防災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都市廣域災害的發生及蔓延，並在重大災害發生

時可以提供疏散、救助、避難及復舊的機能。根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 6 條之規定：「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都市災害發生歷史、特性及災害潛勢

情形，就都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流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災路線、火災延燒

防止地帶等事項進行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故本案規劃

計畫區內都市防災系統如表 2-5、表 2-6 及圖 2-3、圖 2-4 所示，其內容說明如后： 

一、近鄰生活圈系統與防災據點 

為便於災害發生時救援工作之進行，以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考量計畫

區救災資源分佈狀況後，將路竹都市計畫地區納入同一個近鄰生活圈系統，並就

近以各區域之學校、公園、醫療機構與警察局、消防站等單位為區內之緊急避難

場所、救援與防災指揮中心。 

（一）臨時收容場所 

臨時收容場所之規劃原則為：指定對象為面積大於 10,000 平方公尺之

區域公園、全市性公園、體育場所、兒童遊樂場用地等，除平時可作為地

區居民活動空間外，因其空曠與擁有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之特性，故具備緊

急避難與防救災之機能，未來藉由防災道路系統之導引，使計畫區內之公

園、綠地等設施用地串連，形成都市防救災系統之一部份，根據每人平均

擁有 1 至 2 平方公尺的避難面積為原則，本計畫規劃公 1、公 2、運動場

（路竹區體育園區）等為計畫區內之臨時收容場所。 

（二）中長期收容場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以中、小學為主要規劃對象，社教機構、活動中心、

政府機關設施、社會福利機構、醫療衛生機構等，為配合指定對象，並以

每人 2 平方公尺，且可收容 100 人以上之場所為原則。 

本計畫規劃機 4（中山堂）、機 6（一甲派出所）、機 7（竹東里辦公處

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等）、文(小)1（路竹國小）、文(小)2（蔡文國小）、文

(小)3（大社國小）、文(小)4（一甲國小）、文(中)1（路竹高中）、文(中)2（一

甲國中）、文(高)用地等為中長期收容場所。 

二、公共空間開放避難系統 

社區內之公園、兒童遊樂場等公共開放空間，除平時可作為地區居民之活動

場所外，因其空曠與綠覆率高之特性，可延緩災害之蔓延，亦具備緊急避難場所

與防災據點之功能，故可藉由整備道路之導引，使公園、兒童遊樂場等設施用地

串連，形成都市防災系統之一部分。以下分別就公園、學校等公共開放空間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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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區位等，簡要說明並評估其作為防災據點之條件。 

（一）公園、綠地、體育場及兒童遊樂場用地 

目前計畫區劃設之公園、綠地、體育場及兒童遊樂場用地總面積約

14.06 公頃，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研究成果，避難開放空間每人所需之土

地面積約為 4 平方公尺，計畫區內公園、綠地、廣場及兒童遊樂場等永久

性空地可容納之避難人口約 35,150 人。 

（二）學校用地 

計畫區內之學校用地總面積約 23.80 公頃，以內政部建研所之研究成

果，避難開放空間每人所需之土地面積約為 4 平方公尺，而學校用地之空

地比率以 60%計算，則計畫區內學校用地可容納之避難人口約 35,700 人。 

綜合以上分析，計畫區公共開放空間所能容納避難人口約為 70,850 人，超

過本計畫人口 35,000 人，因此計畫區公共開放空間之劃設規模，可符合區內防災

避難需求。此外，若以學校作為避難收容所，假設計畫區內學校之容積率為 240%

計算，依據內政部建研所有關避難場所每人之樓地板面積 2 平方公尺之規劃標準

推估，則可容納之避難人口約為 285,600 人，可滿足本計畫區內居住人口避難需

求。 

三、防災道路系統 

（一）緊急道路 

緊急道路將以寬度 15 公尺以上主要聯外道路為主，並考慮可延續通

達全市各區域之主要輔助道路（路寬亦需在 15 公尺以上）為第一層級之

緊急道路，此道路為災害發生時，首先必需保持暢通之路徑。本計畫規劃

一號道路（台 1 省道）、二號道路（忠孝路）、三號道路（中華路、中正路）、

四號道路、五號道路、六號道路與七號道路（復興路）等為緊急道路。 

（二）救援輸送道路 

本計畫將以寬度 15 公尺以下道路作為救援輸送道路，其機能為配合

緊急道路架構成為完整之路網，構成整個計畫區之防救災道路系統，同時

亦作為避難人員通往避難地區路徑之用。 

四、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公園、綠地等公共開放空間，因其空曠與綠覆率高之特性，可延緩災害之蔓

延，具備緊急避難與防救災之機能，而寬度 15 公尺以上之道路亦具延緩災害之

蔓延之功能，因此藉由防災道路系統串連計畫區內之公園、綠地等用地形成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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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燒防止地帶，避免火災快速延燒於其他範圍內，使災害損失降至最低。本計畫

規劃之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為一號道路（台 1 省道）、二號道路（忠孝路）、三號道

路（中華路、中正路）、四號道路、五號道路、六號道路與七號道路（復興路）等，

而火災延燒防止區域為公 1、公 2、運動場用地（路竹區體育園區）等。 

五、支援據點 

除上述之避難空間系統、防災道路系統及火災延燒防止地帶外，本計畫區之

防災支援據點為學校、區公所、活動中心等，另尚可利用計畫區內之警察治安據

點－警察局、警察分局及分駐（派出）所；消防據點－消防隊及消防分隊；醫療

院所等作為防災支援據點。 

 

 

表 2-5  近鄰生活圈防災機能規劃表 

近鄰 
生活圈 

防災據點 
救災支援站 防救災道路 

臨時收容場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 

路竹都市

計畫區 

公 1、公 2、運

動場（路竹區體

育園區）等 

機 4（中山堂）、機 6（一甲

派出所）、機 7（竹東里辦公

處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

等）、文(小)1（路竹國小）、

文(小)2（蔡文國小）、文(小)3
（大社國小）、文(小)4（一甲

國小）、文(中)1（路竹高中）、

文(中)2（一甲國中）、文(高)
用地等 

學校、區公

所、活動中

心 

一號道路（台 1 省道）、二

號道路（忠孝路）、三號道

路（中華路、中正路）、四

號道路、五號道路、六號道

路與七號道路（復興路）等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表 2-6  近鄰生活圈各防災據點服務範圍與可服務人口 

預估居住 
人口（人） 

公共開放空間可容納避難人口（人） 
公共建築可容納避難人口

（人） 

公園、綠地、體育場及兒

童遊樂場 
學校 小計 學校 

35,000 35,150 35,700 70,850 285,600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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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都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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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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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第一節  重製展繪依據 

路竹都市計畫圖重製展繪依據包含現行都市計畫書圖、歷次個案變更計畫書

圖、地籍圖、TWD97 坐標系統地形圖、都市計畫樁位圖及成果資料等，詳細說明如

后。 

一、都市計畫書圖 

清查、掃描歷次發布實施之都市計畫書圖，並依規劃原意核對計畫內容。本

計畫參據之都市計畫概況綜整如表 3-1。 

表 3-1  路竹都市計畫書圖概況一覽表 

編號 都市計畫名稱 
擬定/變更

機關 
發布實施日期 

都市計畫

圖比例尺

1 路竹都市計畫案 路竹鄉公所 63.12.30 1/3,000 

2 
路竹都市計畫「工二-三」北側農業區及加油站南北兩側住

宅區細部計畫 
路竹鄉公所 — — 

3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機三」東側四公尺人行步道廢除）案 路竹鄉公所 67.01.31 1/3,000 

4 
路竹都市計畫(加油站附近及鐵路以東地區擬定細部計畫並

配合變更主要計畫)案 
路竹鄉公所 67.06.01 1/3,000 

5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機關用地、住宅區為軍事機關用地

及道路用地)案 
高雄縣政府 73.05.02 1/3,000 

6 路竹加油站及鐵路以東公共設施保留地延長五年案 — 76.07.24 — 

7 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檢)案 路竹鄉公所 76.09.15 1/3,000 

8 延長公共設施保留地取得期限五年 高雄縣政府 72.07.30 — 

9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工業區為綠地、工商綜合專用

區）案 
高雄縣政府 86.04.15 1/3,000 

10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停車場用地為機關用

地）案 
路竹鄉公所 90.06.08 1/3,000 

1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案 路竹鄉公所 92.12.24 1/3,000 

12 變更路竹都市計劃(部分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 路竹鄉公所 93.04.22 1/1,000 

13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部分綠地為工業區)案 高雄縣政府 94.05.10 1/3,000 

14 變更路竹都市計劃(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路竹鄉公所 96.03.09 1/3,000 

15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

盤檢討） 
路竹鄉公所 99.02.10 — 

16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台鐵高雄

工務段砸道車維修車庫新建工程增訂鐵路用地建蔽率及容
高雄市政府 101.0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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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都市計畫名稱 
擬定/變更

機關 
發布實施日期 

都市計畫

圖比例尺

積率）案 

17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高雄市政府 103.09.30 1/3,000 

18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高雄市政府 107.04.19 1/3,000 

19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

討案 
高雄市政府 107.11.22 — 

20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高雄市政府 107.11.22 1/3,000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二、地形圖 

採用民國 98 年測繪之比例尺 1/1000 之「高雄縣都市計畫區(岡山鎮、大社

鄉及路竹鄉部分)一千分之ㄧ地形圖測製案」成果中路竹都市計畫區 1/1000 數值

地形圖為底圖，並於 106 年以航測方式進行地形圖修補測，共計 27 圖幅，詳如

表 3-2。 

表 3-2  路竹都市計畫地形圖圖資概況一覽表 

圖資名稱 
地形圖 
測繪時間 

測製方式 
（地面、航空） 

比例尺 

「高雄縣都市計畫區(岡山鎮、大社鄉

及路竹鄉部分)一千分之ㄧ地形圖測製

案」之路竹都市計畫區一千分之一數

值航測地形圖 

98 航空 1/1,000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三、樁位圖 

彙整路竹都市計畫內現有樁位成果資料，含歷次都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

圖及樁位坐標表等樁位成果，歷次成果綜整如表 3-3 所示。 

 

表 3-3  路竹都市計畫樁位成果一覽表 

編

號 
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資料 

公告日

期 
比例尺

坐標系

統 
圖資形式 資料來源

1 路竹都市計畫 64.02 1/3,000 地籍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2 
高雄縣路竹都市計畫樁位座標成果表

（路竹鐵路以東及加油站附近） 
68.06.19 — 地籍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3 
路竹都市計畫（部份機關用地、住宅

區為軍事機關用地及道路用地）案 
73.05.26 1/3,000 地籍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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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資料 

公告日

期 
比例尺

坐標系

統 
圖資形式 資料來源

4 
77 年路竹重測區都市計畫樁位新舊座

標對照表 
77.03 1/3,000 TWD67

CAD 原檔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5 
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範

圍釘樁案成果圖表 
78.12.09 1/3,000 TWD67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6 
83 年度高雄縣路竹鄉都市計畫樁測量

成果資料 
83.06.16 1/3,000 TWD67

CAD 原檔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7 
89 年度高雄縣路竹鄉都市計畫樁清理

補建成果資料 
89.07.31 1/3,000 TWD67

CAD 原檔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8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工業區為綠

地工商綜合專用區）99 支樁位新訂工

程 

— 1/3,000 —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9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部份住宅區、停

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案樁位補建工

程 

91.07 1/1,000 地籍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0 93 年度路竹重測區都市計畫樁 93.08.10 — 
TWD67

TWD97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1 
擬定路竹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零

星工業區）細部計畫案樁位坐標成果
93.12.07 1/1,000 —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2 
94 年度高雄縣路竹鄉都市計畫樁測量

成果資料 
94.08.26 1/3,000 TWD97

CAD 原檔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3 
95 年度高雄縣路竹鄉都市計畫樁測量

成果資料 
95.09.06 1/1,000 TWD97

CAD 原檔 

藍晒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4 

96 年度高雄縣路竹鄉地籍重測區內路

竹都市計畫及湖內鄉（大湖地區）都

市計畫樁位清理補建案 

96.08.28 1/1,000 —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5 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97.04.03 1/1,000
TWD67

TWD97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6 
97 年度路竹鄉地籍重測區樁位清理補

建案 
97.08.28 1/1,000 —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7 
更正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99.03.15 1/1,000

TWD67

TWD97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18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變更內容明細表第 17 案樁位補建

案 

105.12.2

8 
1/1,000 TWD67

CAD 原檔 

紙圖掃描 

高雄市政府

都市發展局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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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籍資料 

路竹都市計畫區內計有文北段、文南段、竹西段、竹南段、保安段、社東段、

復興段、大同段、社中段等 23 個地段地籍資料，進行蒐集並彙整地籍圖檔及權

屬資料，地籍圖資料詳如表 3-4。 

 

表 3-4  路竹都市計畫區地籍圖資料概況一覽表 

編號 都市計畫區 地段名 產製日期 製圖方法 坐標系統 比例尺

1 路竹都市計畫區 文北段 77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2 路竹都市計畫區 文南段 77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3 路竹都市計畫區 竹西段 77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4 路竹都市計畫區 竹南段 77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5 路竹都市計畫區 保安段 77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6 路竹都市計畫區 社東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7 路竹都市計畫區 復興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8 路竹都市計畫區 大同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9 路竹都市計畫區 社中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0 路竹都市計畫區 智仁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1 路竹都市計畫區 竹東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2 路竹都市計畫區 中興段 83 年 3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3 路竹都市計畫區 忠孝段 89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4 路竹都市計畫區 聖母段 89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5 路竹都市計畫區 華山段 89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6 路竹都市計畫區 中華段 89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6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7 路竹都市計畫區 三爺段 94 年 1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8 路竹都市計畫區 觀音段 94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19 路竹都市計畫區 立德段 94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20 路竹都市計畫區 金平段 94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21 路竹都市計畫區 東安段 95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22 路竹都市計畫區 大仁段 96 年 11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23 路竹都市計畫區 環球段 97 年 10 月 數值法 TWD97 二度 TM 坐標系統 1/500 

資料來源：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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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重製作業流程 

一、地形圖修補測 

本計畫係依據 106 年度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103 年~107 年)案契約書規定，並參照「建置都會區一千分之一數值航測地形圖

作業工作手冊」辦理數值地形圖修補測。其坐標系統為 TWD97，比例尺為 1/1000。 

二、套疊與展繪都市計畫線作業 

（一）樁位展點 

將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資料（含歷次個案變更），展繪於修補測後 1/1000

比例尺地形圖，進行初步套繪作業，完成地形樁位套合圖。 

（二）展繪都市計畫線 

1.掃描歷次都市計畫變更且發布實施核定圖為影像檔，並依規劃原意核

對計畫內容。 

2.將轉換後都市計畫樁位圖輸出於描圖紙，以紙圖套合方式分別套合於

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之都市計畫原圖及歷次個變案核

定之都市計畫原圖。 

3.分區逐段比對都市計畫樁位圖及都市計畫原圖，並參酌地形、地物或

街廓形狀、大小、已開闢公共設施用地分區界線等，依「都市計畫圖

重製作業要點」規定，以相對容許誤差較大者為比對標準，超出容許

誤差者，依都市計畫影像檔繪製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4.其餘都市計畫樁位圖與都市計畫膠片二原圖之差異未大於 75 公分處，

則依都市計畫樁位圖，繪製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5.依「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範，將整合後之都市計畫展繪線以

藍色線段呈現。 

三、四圖套疊及校核 

承續圖資校核成果，兩兩套疊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圖、地籍圖及地形圖，

惟因原計畫圖精度較差、過去執行偏差及不同測量坐標系統所產生必然誤差之情

況下，本計畫針對計畫圖、樁位圖、地籍圖及地形圖套疊之檢核作業方式提出以

下原則： 

（一）以已開闢主要交通幹道為基準點，檢視一區域範圍內計畫圖與樁位圖套

疊結果。 

（二）除依街廓線套疊外，並考量附近主要地形地物之相對位置，檢核新、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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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圖上地形地物相應位置，以求得最準確之套疊結果。 

（三）依計畫圖比例，針對樁位圖與現行計畫圖不符部分，進一步將樁位圖與

地籍圖套疊比對，供疑義研商討論之參考。 

（四）地籍圖套繪：因本計畫區包含數值區及圖解區地段，圖解區以地籍圖道

路經界線、分區逕為分割經界線為依據，視其空間對應關係進行局部套

疊；數值區則利用控制測量與圖根點聯測參數轉換之成果，與樁位圖及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套疊比對，以供研商討論之用。 

（五）現場勘查：若展繪套合時發現與地形圖上所測繪之現況（建物、道路

等）不符者，應至現場勘查瞭解，若屬測量偏差即修測改正，若為其他

原因，則製作圖、表提疑義案。 

四、重製疑義處理 

依照都市計畫圖、地籍圖、樁位圖及地形圖套繪結果，研擬都市計畫圖重製

疑義圖說及表格等成果，供研商會議討論。 

五、召開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 

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邀集相關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高雄市

政府地政局路竹地政事務所、本局都市規劃科、本局都市開發處）於中華民國 107

年 9 月 6 日（星期四）召開「106 年度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

應用計畫(103 年-107 年)案」路竹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經研商會議決

議後彙整提出 117 案重製疑義，重製疑義決議詳見附件一。 

六、重製成果 

依據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決議進行必要之圖面調整修正，以製成重

製後都市計畫圖及重製成果之各項圖冊，訂正原比例尺 1/1000 都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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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製疑義處理方式 

一、重製疑義認定原則 

根據 106.09.15 發布之「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七條第五項：「展繪套

合以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及現況兩兩比對相對位置，並

以兩圖相對容許誤差較大者為比對標準，超出容許誤差者，應列為重製疑義」。 

二、重製疑義處理原則 

依據「都市計畫圖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處理重製疑義時應尊

重現行都市計畫之規劃原意，並且應符合以下原則辦理。茲依「都市計畫圖重製

作業要點」第 9 點之規定與精神，綜整重製原則及各類疑義建議處理方式，詳如

表 3-5： 

（一）為維護民眾合法權益，得參考樁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或開闢完成之道

路境界線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二）曾於樁位測定、地籍分割或工程施作階段，發現計畫圖之地形與實地不

符，且已議決執行完成者，得依執行成果認定為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三）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已開闢公共設施或形成已久之現況不符者，得依都

市計畫程序，建議為適當之變更。 

（四）重製疑義經研判係屬樁位測定作業、地籍分割、公共工程施作等行政作

業所致者，應通知各該權責單位進行必要之處理。 

 

表 3-5  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類及處理方式一覽表 

類別 分類 說明 原則性處理方式建議 

A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A1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新測地形圖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三者皆相符，且與新測

地形圖相符。 
不列為疑義。 

A2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新測地形圖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三者皆相符，但與新測

地形圖不符。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

考量是否需參酌新測地形圖提

列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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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分類 說明 原則性處理方式建議 

B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B1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新測地形圖

≠地籍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未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

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不符，但

與新測地形圖相符，且樁位展繪線

並未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地

籍重新分割。 

B2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樁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

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不符，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但地籍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1.地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地

籍線展繪為計畫線。 
2.地籍線與規劃原意不符，則依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

情況疑義情形考量是否須列

變更。 

B3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樁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

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不符，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地籍展繪線亦與新測地形圖不符。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

考量是否須參酌地籍展繪線或

新測地形圖提列變更。 

C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C1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新測地形圖

≠樁位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與

新測地形圖三者皆相符，但與樁位

展繪線不符，且樁位展繪線損及新

測地形圖建物。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之重合線展繪，重新釘

樁。 

C2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樁位展繪線未

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相

符，但與樁位展繪線不符，樁位展

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且樁位展

繪線並未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

位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不符，則依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

情況疑義情形考量是否須列

變更。 

C3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且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新測地形圖（樁

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相

符，但與樁位展繪線不符，且樁位

展繪線及都市計畫圖展繪線皆與新

測地形圖不符，樁位展繪線亦損及

新測地形圖建物。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之重合線展繪，並考量是

否須參酌樁位展繪線或新測地

形圖提列變更。 

D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D1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樁位展繪線未

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三者皆不相符，但樁位

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

位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不符，則依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

情況疑義情形考量是否須列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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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分類 說明 原則性處理方式建議 

D2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新測地形圖（樁位展

繪線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新測地形圖四者皆不

相符。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

議由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類別 分類 說明 原則性處理方式建議 

E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E1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新測地形圖（樁位展

繪線未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不

符，但樁位展繪線線、地籍展繪線

與新測地形圖皆相符，且樁位展繪

線並未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1.樁位線未違規劃原意，則依樁

位線展繪為計畫線。 
2.樁位線與規劃原意不符，則依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視

情況疑義情形考量是否須列

變更。 

E2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都市計畫圖展繪線

＝新測地形圖（樁位展

繪線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不

符，但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新測地

形圖相符，樁位展繪線則與地籍展

繪線相符且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依都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建

議由相關單位依權責卓處。 

E3 類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樁

位展繪線＝地籍展繪

線，樁位展繪線≠新測

地形圖且都市計畫圖展

繪線≠新測地形圖（樁

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不

符，樁位展繪線則與地籍展繪線相

符，都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

線皆與新測地形圖不符，且樁位展

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1.若樁位及地籍重合線未違規

劃原意，依樁位線展繪。 
2.若樁位及地籍重合線與規劃

原意不符，依都市計畫圖展繪

線展繪，建議由相關單位依權

責卓處。 

F 類 其他或地籍未分割情形 
依個案不同狀況判斷，並將地籍未

分割地區統一彙整後，由地政單位

依權責卓處。 
-- 

註：新測地形圖係指依計畫開闢完成之現況。 
資料來源：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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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都市計畫圖重製執行說明 

一、重製疑義處理情形 

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內容與位置示意圖請詳見附件一。 

二、重製成果 

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成果如下所示： 

（一）都市計畫圖比例尺：都市計畫圖由原比例尺 1/3,000 調整至新比例尺

1/1,000。 

（二）都市計畫重製圖：依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作為本案計畫

圖重製依據。 

有關本次通盤檢討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差異詳如表 3-6 所示，重製前後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差異詳如表 3-7 所示。 

表 3-6  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前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差異 
（公頃） 

重製後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土地使用 
分區 

住宅區 196.96 -9.6243 187.3357
商業區 12.59 0.2689 12.8589
乙種工業區 116.31 0.3846 116.6946
零星工業區 2.61 -0.1439 2.4661
宗教專用區 2.89 -0.0485 2.8415
農會專用區 0.43 -0.0038 0.4262
電信專用區 0.19 0.0104 0.2004
加油站專用區 0.32 0.0149 0.3349
農業區 423.68 -1.4168 422.2632
小計 755.98 -10.5585 745.4215

公共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2.43 -0.4932 1.9368

學校用地 

國小用地 11.14 0.0244 11.1644
國中用地 8.73 0.0980 8.8280
高中用地 3.93 -0.0099 3.9201
小計 23.80 0.1125 23.9125 

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5.51 0.0188 5.5288
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

用地 
3.45 0.0188 3.4688

小計 8.96 0.0376 8.9976
運動場用地 4.00 0.1576 4.1576
綠地 1.10 -0.0258 1.0742
市場用地 1.82 0.0904 1.9104
停車場用地 0.66 0.0220 0.682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0 -0.0127 0.2873
社教用地 0.35 0.0130 0.3630
污水處理廠用地 2.52 -0.0195 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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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製前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差異 
（公頃） 

重製後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下水道用地 0.83 0.0054 0.8354
鐵路用地 7.57 0.0448 7.6148
道路用地 59.68 12.4649 72.1449
小計 114.02 12.397 126.417

都市發展用地 446.32 3.2553 449.5753
總計 870.00 1.8385 871.8385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表 3-7  都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公共設施類別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頃） 面積差異（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頃）

機關用地 

機四 0.17 0.0010 0.1710

機六 0.96 -0.4863 0.4737

機七 0.32 -0.0022 0.3178

機八 0.98 -0.0057 0.9743

小計 2.43 -0.4932 1.9368

學校

用地 

國小用地 

文(小)一 2.16 -0.0078 2.1522

文(小)二 2.20 -0.0133 2.1867

文(小)三 2.70 -0.0064 2.6936

文(小)四 2.03 -0.0091 2.0209

文(小)五 2.05 0.0610 2.1110

小計 11.14 0.0244 11.1644

國中用地 

文(中)一 6.14 0.0384 6.1784

文(中)二 2.59 0.0596 2.6496

小計 8.73 0.0980 8.8280

高中用地 文(高) 3.93 -0.0099 3.9201

合計 23.80 0.1125 23.9125 

公園用地 

公一 4.71 0.0841 4.7941

公二 0.80 -0.0653 0.7347

小計 5.51 0.0188 5.5288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 

公(兒)一 0.18 -0.0165 0.1635

公(兒)二 0.16 0.0025 0.1625

公(兒)三 0.10 0.0020 0.1020

公(兒)四 0.18 -0.0038 0.1762

公(兒)五 0.20 0.0111 0.2111

公(兒)六 0.20 -0.0001 0.1999

公(兒)七 0.15 -0.0008 0.1492

公(兒)八 0.17 0.0115 0.1815

公(兒)九 0.18 0.0128 0.1928

公(兒)十 0.20 0.0006 0.2006

公(兒)十一 0.20 -0.0040 0.1960

公(兒)十二 0.12 0.0216 0.1416

公(兒)十三 0.16 -0.0025 0.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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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類別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頃） 面積差異（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頃）

公(兒)十四 0.24 0.0038 0.2438

公(兒)十五 0.16 -0.0035 0.1565

公(兒)十六 0.20 -0.0266 0.1734

公(兒)十七 0.18 0.0046 0.1846

公(兒)十八 0.14 0.0047 0.1447

公(兒)十九 0.11 0.0070 0.1170

公(兒)二十 0.22 -0.0056 0.2144

小計 3.45 0.0188 3.4688

運動場用地 運 4.00 0.1576 4.1576

綠地 綠 1.10 -0.0258 1.0742

市場用地 

市二 0.44 0.0319 0.4719

市三 0.23 0.0133 0.2433

市四 0.32 0.0186 0.3386

市五 0.34 0.0167 0.3567

市七 0.24 0.0081 0.2481

市八 0.25 0.0018 0.2518

小計 1.82 0.0904 1.9104

停車場用地 

停二 0.17 -0.0009 0.1691

停三 0.13 -0.0021 0.1279

停四 0.13 0.0001 0.1301

停五 0.09 0.0241 0.1141

停六 0.08 -0.0019 0.0781

停七 0.06 0.0027 0.0627

小計 0.66 0.0220 0.682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停)一 0.18 0.0085 0.1885

廣(停)二 0.12 -0.0212 0.0988

小計 0.30 -0.0127 0.2873

社教用地 社 0.35 0.0130 0.3630

污水處理廠用地 污 2.52 -0.0195 2.5005

下水道用地 水 0.83 0.0054 0.8354

鐵路用地 鐵 7.57 0.0448 7.6148

道路用地 道 59.68 12.4649 72.1449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三、計畫圖重製後之都市計畫執行 

（一）本計畫經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後，完成重製後都市計畫書圖將依都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都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

位資料可據以展繪都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參酌原計畫規劃意

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都市計畫擬定或變更程序，重新製作計畫

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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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二）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後，重新丈量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其結果為計畫總面積增加 1.8385 公頃，其中土地使用分區減少 10.5585

公頃，以乙種工業區增加 0.3846 公頃為最多，住宅區則減少 9.6243 公頃

最多；公共設施用地增加 12.397 公頃，以道路用地增加 12.4649 公頃為

最多，機關用地減少 0.4932 公頃為最多。有關都市計畫圖重製後各項使

用分區或用地面積大幅增減之原因，究其原因係為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

專案通盤檢討前，所使用法定都市計畫圖係為 63 年擬定發布實施之

1/3,000 紙圖，迄今已逾 40 年，歷經圖紙伸縮及面積量測儀器精度不足，

故造成前開面積顯著之差異，惟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通盤檢討後，將依

據重製後計畫圖作為後續執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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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土地使用現況分析 

根據「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之發展現況資料

進行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及公共設施用地開闢情形進行說明。 

一、住宅使用 

路竹都市計畫區人口集居聚落分佈在輻射狀的道路上（如大仁路、大社路、

金平路、忠孝路、延平路、中華路等道路），空間形式略呈爪狀，以路竹區公所所

在之竹東、竹西、竹南、文南、文北里為主，即蔡文庄、大社聚落等，係路竹區

中心所在。另有台一線以東聚落（一甲地區，甲北里、甲南里、社南里等地區）

及鴨母寮聚落，建物多為 2~4 層樓建物為主。目前住宅使用面積為 138.10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15.87%。 

二、商業使用 

路竹都市計畫區內商業使用多沿區內主要道路分佈，其中商業活動分佈較

密集之道路包括台 1 省道、大社路、忠孝路、中興路、中正路、大仁路、延平路、

中華路等，其類別多為鄰里性商業型態，建物多為 2~3 層樓建物為主。目前商業

使用面積為 26.19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3.01%。 

三、工業使用 

路竹都市計畫區內之工業使用分佈於湖內區及路竹區交界處、大仁路兩側、

計畫區南側之復興路東側以及新民路西側等，以食品製造業、金屬製造業、化學

製品製造業、飲料製造製材及木竹製品製造業及紡織業為主，目前工業使用面積

為 80.94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9.30%。 

四、農業使用、水產養殖使用、畜牧業使用 

農業使用多分佈於路竹都市計畫區內周邊，路竹最大宗農產品為番茄

及花椰菜，亦是路竹種植面積最廣的農產，路竹的番茄在 70 年代即

享有知名度，目前番茄產品產銷各大都會區，而路竹的花椰菜目前每

日供貨量居全臺之冠。農業使用面積為 378.30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 43.48%。 

水產養殖使用多分佈於路竹都市計畫區南側之高苑科技大學北側區域，以

虱目魚飼養為大宗，路竹虱目魚飼養年總產量約為 6,740 公噸，為路

竹四寶之一，目前水產養殖使用面積為 18.92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2.18%。

畜牧業使用多分佈於路竹都市計畫區內竹西里、路竹都市計畫區南側之保民路一

帶區域以及立大農畜興業公司之路竹種畜場等，以路竹四寶之一雞蛋為主，

早期路竹養殖生蛋雞之面積最廣，現因時代變遷及環境意識標準提高，

生蛋雞養殖外移，惟現有養殖隻數亦是相當可觀。畜牧業使用面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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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7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4.95% 

五、公園、綠地使用 

公園及綠地使用多分布於現有公園用地及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目

前公園、綠地使用面積為 16.57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91%。 

六、學校、機關使用 

學校使用現為路竹高中、一甲國中、路竹國小、蔡文國小、大社國小、一甲

國小等使用，機關使用多分布於都市計畫機關用地，現為中山堂、一甲派出所、

竹東里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路竹區公所、消防隊、戶政事務所、衛生所、

路竹分駐所、郵局等使用，目前學校、機關使用面積為 17.82 公頃、2.52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2.05%及 0.29%。 

七、市場、停車場使用 

市場、停車場散佈於計畫區範圍內，市場使用主要分布於各鄰里單元，如路

竹公有市場、零售市場、民有成功市場使用等。停車場使用多位於主要道路上，

已開闢三處，市場、停車場使用面積分別為 1.23 公頃、0.36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

積之 0.14%及 0.04%。 

八、河道、鐵路、道路使用 

河道使用主要為排水，鐵路使用則為縱貫鐵路，而道路使用則多為計畫道路，

其使用面積約為 5.09 公頃、7.59 公頃、31.54 公頃，佔全區面積 0.59%、0.87%及

3.63%。 

九、空地與閒置土地 

目前範圍內仍有部分地區為空地及閒置土地，多零星分布於區內，面積約為

93.47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之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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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路竹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類別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住宅使用 138.10 15.87 

商業使用 26.19 3.01 

工業使用 80.94 9.30 

農業使用 378.30 43.48 

公園綠地使用 16.57 1.91 

學校使用 17.82 2.05 

機關使用 2.52 0.29 

市場使用 1.23 0.14 

停車場使用 0.36 0.04 

河道使用 5.09 0.59 

鐵路使用 7.59 0.87 

道路使用 31.54 3.63 

水產養殖使用 18.92 2.18 

畜牧業使用 43.07 4.95 

墓地使用 8.29 0.95 

空地或閒置使用 93.47 10.74 

合計 870.00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註：調查時間為民國1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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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路竹都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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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設施開闢現況分析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4 處，面積共 2.43 公頃，目前均已開闢使用，機 4、6、7 為

中山堂、一甲派出所、竹東里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使用等使用，機 8 部分

已供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路竹分駐所及消防隊使用。 

二、學校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5 處，面積 11.14 公頃，其中文(小)1、2、3、4 為現有路竹、

蔡文、大社及一甲國小使用，文(小)5 則尚未開闢。 

劃設國中用地 2 處，面積 8.73 公頃，均已開闢完成，其中文(中)1 現為路竹

高中(完全中學)使用，文(中)2 現為一甲國中使用。 

劃設高中用地 1 處，面積 3.93 公頃，尚未開闢。 

三、公園用地、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社區及鄰里公園用地各 1 處，面積計 5.51 公頃，其中公 1 已部分開闢，

公 2 則尚未開闢使用。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0 處，總面積約 3.45 公

頃，目前除公(兒)5、公(兒)7、公(兒)12 已開闢使用外，其餘均尚未開闢使用。 

四、運動場用地 

劃設運動場用地 1 處，面積約為 4.00 公頃，目前已開闢為路竹區體育園區

使用。 

五、綠地用地 

劃設綠地用地 4 處，總面積約 1.10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 

六、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6 處，總面積約 1.82 公頃，目前除市 5、市 8 尚未開闢使用

外，其餘皆已開闢。 

七、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6 處，總面積約 0.66 公頃，目前除停 2、停 4 已開闢使用

外，其餘尚未開闢使用。 

八、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 處，總面積約 0.30 公頃，目前廣(停)2 已開闢使用，

廣(停)1 則尚未開闢使用。 

九、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 1 處，總面積約 0.35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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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污水處理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理廠用地 1 處，總面積約 2.52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使用。 

十一、下水道用地 

劃設下水道用地 1 處，總面積約 0.83 公頃，目前尚未開闢使用。 

十二、鐵路用地 

劃設鐵路用地 1 處，總面積約 7.57 公頃，目前已開闢使用。 

十三、道路用地 

劃設道路用地之總面積約 59.68 公頃，除主要道路已開闢完成，部分道路尚

未開闢完全或寬度不足。 

 

表 4-2  路竹都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現況一覽表 

公共設施類別 編號 

開闢情形 

面積（公頃） 位置與說明 
已開闢 未開闢

部分開

闢 

機關用地 

機 4 v   0.17 中山堂 

機 6 v   0.96 一甲派出所 

機 7 v   0.32 
竹東村竹辦公處

及老人文康活動

中心 

機 8 v   0.98 
路竹區公所、消

防隊、戶政事務

所、衛生所 

學校用地 

文(小)1 v   2.16 路竹國小 

文(小)2 v   2.20 蔡文國小 

文(小)3 v   2.70 大社國小 

文(小)4 v   2.03 一甲國小 

文(小)5  v  2.05 
五-2 號與五-3 號

道路交叉處 

文(中)1 v   6.14 
路竹高中(完全中

學) 

文(中)2 v   2.59 一甲國中 

文(高)  v  3.93  

公園用地 

公 1 v   4.71 
路竹公園（社區

公園） 

公 2  v  0.80 
文(中)2 北側（鄰

里公園）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公(兒)1  v  0.18 鴨寮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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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類別 編號 

開闢情形 

面積（公頃） 位置與說明 
已開闢 未開闢

部分開

闢 

樂場用地 公(兒)2  v  0.16 路竹車站東北側

公(兒)3  v  0.10 商 1 北側 

公(兒)4  v  0.18 機 8 南側 

公(兒)5 v   0.20 路竹國小西側 

公(兒)6  v  0.20 路竹國小北側 

公(兒)7 v   0.15 文(小)2 南側 

公(兒)8  v  0.17 文(小)2 北側 

公(兒)9  v  0.18 
二號道路與縱貫

鐵路交叉處附近

公(兒)10  v  0.20 文(小)5 北側 

公(兒)11  v  0.20 運動場北側 

公(兒)12 v   0.12 一甲公園 

公(兒)13  v  0.16 
三-6 號與三-5 號

道路交叉處 

公(兒)14  v  0.24 一甲國小南側 

公(兒)15  v  0.16 一甲國小東側 

公(兒)16  v  0.20 五-2 號道路東側

公(兒)17  v  0.18 加油站東側 

公(兒)18  v  0.14 市 2 東側 

公(兒)19  v  0.11 公 2 東南側 

公(兒)20  v  0.22 市 5 東南側 

運動場用地 運 v   4.00 路竹區體育園區

綠地 綠  v  1.10 

七號與三-2 號道

路交叉處；工

(乙)5 東側綠帶；

工(乙)2-1 東南

側。 

零售市場 

市 2 v   0.44 
一-10 號道路西

側，路竹公有市

場 

市 3 v   0.23 路竹國中東側 

市 4 v   0.32 
二-1 號與二-3 號

道路交叉處，民

有成功市場 

市 5  v  0.34 
二號與三-4 號道

路交叉處 

市 7 v   0.24 大社一甲社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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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類別 編號 

開闢情形 

面積（公頃） 位置與說明 
已開闢 未開闢

部分開

闢 
心西側，東安市

場 

市 8  v  0.25 
五-3 號與五-4 號

道路交叉處 

停車場用地 

停 2 v   0.17 中山堂西北側 

停 3  v  0.13 機 6 北側 

停 4 v   0.13 
一-6 號與一-9 號

道路交叉處 

停 5  v  0.09 工(乙)3-3 北側 

停 6  v  0.08 
宗教專用區 3 東

側 

停 7  v  0.06 原機 6 西側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停)1  v  0.18 路竹國小西南側

廣(停)2 v   0.12 電信局西側 

社教用地 社  v  0.35 
配合海巡部隊營

區遷建 

污水處理廠用地 污  v  2.52 
計畫區東南側，

鐵路東側 

下水道用地 水  v  0.83 工(乙)5-1 南側 

資料來源：1.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2.本計畫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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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路竹都市計畫區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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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製檢討及計畫變更 

第一節  重製疑義檢討原則 

本次通盤檢討係為都市計畫圖重製，依「106 年度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

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 年-107 年)案」路竹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及

重製作業展繪套合成果，擬定變更原則如后： 

一、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成果，都市計畫圖比例尺修改更新為 1/1,000，並重新丈量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調整計畫面積。 

二、依都市計畫規劃原意，參照下列處理原則，檢討展繪計畫圖。 

（一）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成果，重新丈量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調整計畫面積。 

（二）本計畫檢討過程中非屬重製疑義部分，建議納入後續通盤檢討案內處

理。 

（三）本計畫變更內容涉及公共設施用地變更為非公共設施用地者，如係考量

合法建物、申請建照範圍、使用現況及變更範圍面積較小等因素，並基

於民眾信賴保護原則，建議無需回饋。 

三、零星工業區處理原則，參照下列處理原則，檢討展繪計畫圖。 

（一）都市計畫書所載地段地號超過都市計畫圖範圍：依計畫書所登載之地段

地號展繪為零星工業區。 

（二）都市計畫圖範圍超過都市計畫書記載部分 

1.有工廠登記證或工廠（廠房）使用執照者：依工廠登記證或工廠（廠

房）使用執照所登載範圍為準，展繪為零星工業區，並於計畫書增列

地段地號。 

2.現況非做工廠使用，且無工廠登記證或工廠（廠房）使用執照之土

地，展繪為鄰近分區。 

第二節  變更內容 

本計畫區之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共提出變更案 6 案，其變更內容明

細詳表 5-1 所示，變更內容位置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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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都市計畫

圖 

變更路竹都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第一階

段）案計畫圖，比

例尺：1/3,000 

變更路竹都市計

畫（都市計畫圖

重製專案通盤檢

討）案計畫圖，比

例尺：1/1,000 

原都市計畫圖比例尺為三千

分之一，由於計畫圖精度低且

計畫圖使用已逾 40 年，計畫區

內地形地物已隨都市發展有

所變遷，現況與計畫圖已明顯

不符，為提升計畫圖精度及利

於執行管理，爰配合本次通盤

檢討重測地形圖並予以重製

計畫圖，同時比例尺修改更新

為 1/1,000。 

 

二 計畫面積 

計畫總面積

（870.00 公頃） 

計畫總面積

（871.8385 公

頃） 

配合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各

土地使用分區重新量測面積。 

1.重製前後

各項土地

使用分區

面積詳見

表 3-6。 

2.重製前後

各項公共

設施用地

面積詳見

表 3-6、3-
7。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755.98 
公頃）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745.4215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114.02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126.417
公頃） 

三 

計畫區中

側「公

(兒)5」鄰

里公園兼

兒童遊戲

場用地與

住宅區北

側分區線 

鄰里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

（0.0002 公頃） 

住宅區 

（0.0002 公頃）

1.依 96.3.9「變更路竹都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

容明細表編號第 17 案，將「公

(兒)5」北側住宅區之公有地

變更為「公(兒)5」鄰里公園兼

兒童遊樂場用地。   

2.惟竹南段 728-1、728-2 地號

土地，皆屬私有土地，計畫圖

誤繕將其列入「公(兒)五」範

圍內，為維護民眾合法權益，

故訂正竹南段 728-1、728-2
地號為住宅區。 

3.本案依 107 年 9 月 6 日重製

疑義會議決議辦理。 

4. 本案屬計畫圖誤繕訂正，其

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並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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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更。 

5.竹南段 728-1、728-2 地號土

地非屬「變更路竹都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所載「公(兒)5」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範圍內土地，

依變更原意辦理訂正，並免

予回饋。 

四 
「零工 1」
零星工業

區 

農業區 

(0.0034 公頃) 

零星工業區 

(0.0034 公頃) 

1.依 76.9.15「路竹 (一通) 」變
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21 案，

依變更理由「省府 71.12.2 七

一府建四字第 157341 號函及

高雄縣政府 73.1.12.七三府建

都字第 3770 號函」，將一甲

段 946-5 地號(重測前)由農業

區變更為「零工 1」，面積為

0.1128 公頃。 

2.經查地籍合併分割及重測歷

程，涉「零工 1」地籍為大仁

段 190、190-1 地號。 

3.經都市計畫圖與樁位、地籍

套疊結果，大仁段 190-1 地號

有計畫書圖不符情形，查大

仁段 190-1 地號領有 101 年

工廠使用執照，參酌零星工

業區計畫書圖不符處理原則

(二)-1，為維護民眾合法權

益，故訂正為「零工 1」，並

免予回饋。 

4.大仁段 190 地號為「零工 1」，
故訂正後「零工 1」範圍為大

仁段 190、190-1 地號，面積

為 0.1728 公頃。 

5.本案依 107 年 9 月 6 日重製

疑義會議決議辦理。 

6.經查 76.9.15「變更路竹都市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

更當時，一甲段 946-5 地號土

地登記面積為 0.1746 公頃，

一甲段 946-5
地號土地地

籍分割異動

詳 見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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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原計畫書面積為誤繕。 

五 
「零工 2」
零星工業

區 

農業區 

(0.0025 公頃) 

零星工業區 

(0.0025 公頃) 

1.依 76.9.15「路竹 (一通) 」變
更內容明細表編號第 21 案，

將一甲段 960-6 地號(重測

前)，由農業區變更為「零工

2」，面積為 0.2521 公頃。 

2.經查地籍合併分割及重測歷

程，涉「零工 2」地籍為大仁

段 278、279、280 地號。 

3.經都市計畫圖與樁位、地籍

套疊結果，大仁段 278、280
地號有計畫書圖不符情形，

查大仁段 278、280 地號屬計

畫書所載「零工 2」範圍，參

酌零星工業區計畫書圖不符

處理原則(一)，故訂正為「零

工 2」。 

4.大仁段 279 地號為「零工 2」，
故訂正後「零工 2」範圍為大

仁段 278、280、279 地號，面

積為 0.1391 公頃。 

5.本案依 107 年 9 月 6 日重製

疑義會議決議辦理。 

6.經查 76.9.15「路竹 (一通) 」
變更當時，一甲段 960-6 地號

土地登記面積為 0.1357 公

頃，原計畫書面積為誤繕。 

7.大仁段 278、280 地號土地屬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計畫書所載「零

工 2」零星工業區範圍內土

地，依變更原意辦理訂正，並

免予回饋。 

一甲段 960-6
地號土地地

籍分割異動

詳 見 附 件

四。 

六 
公(一)與農

業區分區

界線 

路竹段 739-7 地

號 

公園用地(1.07
公頃) 

中華段 1132
（部分）、1132-
1、1132-2、
1132-3、1132-

1.依 107 年 9 月 6 日重製疑義

會議決議辦理。 

2.依 96.03.12「變更路竹都市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變更

路竹段 739-7
地號土地地

籍分割異動

詳 見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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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4、1132-5 地號 

公園用地(1.07
公頃) 

內容明細表第 19 案，變更路

竹段 739-7 地號農業區為公

園用地，面積為 1.07 公頃，

查變更當時該地號土地登記

面積為 1.60 公頃，另都市計

畫圖變更範圍與計畫書所載

變更面積均為 1.07 公頃，非

整筆地號變更，正確範圍應

為路竹段 739-7(部分)地號。 

3.再查地籍合併分割及重測歷

程，路竹段 739-7(部分)地號

現行地籍為中華段 1132（部

分）、1132-1、1132-2、1132-
3、1132-4、1132-5 地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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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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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變更編號第三案示意圖 

 

 

  

住
住

公(兒)5

圖  例

住宅區住

公(兒)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變更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為住宅區住

地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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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變更編號第四案示意圖 

 

 

  

零
工
1

工
（乙）

1
(附)

停
5

(附)

零工1

圖  例

農業區農

零星工業區
變更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零工

地籍線零工



  51   

 

 

圖 5-4  變更編號第五案示意圖 

 

  

鐵

農
零工2

五 15m

零工2

圖  例

農業區農

零星工業區 變更農業區為零星工業區零工

地籍線
零工

鐵 鐵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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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變更編號第六案示意圖 

 

  

公1

文(高)

(訂正)

圖  例

農業區農 訂正公園用地(書圖不符)(訂正)

地籍線

公 公園用地
住宅區住 文(高) 高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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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檢討後實質計畫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路竹都市計畫區位於高雄市路竹區，約在高雄市偏西北處，為路竹區公所所在

地，其範圍北與湖內區相鄰，東至大社聚落以東約 500 公尺處，南至鴨寮里以南約

300 公尺處，西至路竹高中以西約 150 公尺處。計畫範圍行政區劃包括竹東、竹

西、竹南、文南、文北、鴨寮、甲南、甲北、社東、社中、社南、社西等 12 里，計

畫面積 871.8385 公頃。 

第二節  計畫年期與計畫人口 

一、計畫年期 

計畫年期以民國 115 年為計畫目標年。 

二、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35,0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 160 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宅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 5 個住宅區鄰里單元，住

宅區面積為 187.3357 公頃。 

二、商業區 

共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 2 處，鄰里中心商業區 4 處，面積合計 12.8589 公

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6 處，面積合計 116.6946 公頃。 

四、零星工業區 

劃設零星工業區 9 處，面積合計 2.4661 公頃。 

五、宗教專用區 

劃設宗教專用區 4 處，分別為道隆宮之宗教專用區 1、觀音亭之宗教專用區

2、天后宮之宗教專用區 3、財團法人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之宗教專用區 4，面

積合計 2.8415 公頃。 

六、農會專用區 

劃設農會專用區 1 處，面積 0.4262 公頃，供路竹區農會從事農產品之供銷

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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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1 處，面積 0.2004 公頃。 

八、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2 處，面積合計 0.3349 公頃。 

九、農業區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合計 422.263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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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使用分區 
重製後現行計

畫面積（公

頃） 

本次重製

通盤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百分比(%) 

佔都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例

（%）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宅區 187.3357 0.0000 187.3357 21.4874 41.6695
商業區 12.8589 0.0000 12.8589 1.4749 2.8602
乙種工業區 116.6946 0.0000 116.6946 13.3849 25.9566
零星工業區 2.4661 0.0000 2.4661 0.2829 0.5485
宗教專用區 2.8415 0.0000 2.8415 0.3259 0.6320
農會專用區 0.4262 0.0000 0.4262 0.0489 0.0948
電信專用區 0.2004 0.0000 0.2004 0.0230 0.0446
加油站專用區 0.3349 0.0000 0.3349 0.0384 0.0745
農業區 422.2632 0.0000 422.2632 48.4336 —

小計 745.4215 0.0000 745.4215 85.5000 71.8808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9368 0.0000 1.9368 0.2222 0.4308

學校

用地 

國小用地 11.1644 0.0000 11.1644 1.2806 2.4833
國中用地 8.8280 0.0000 8.8280 1.0126 1.9636
高中用地 3.9201 0.0000 3.9201 0.4496 0.8720
小計 23.9125 0.0000 23.9125 2.7428 5.3189

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5.5288 0.0000 5.5288 0.6342 1.2298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3.4688 0.0000 3.4688 0.3979 0.7716

小計 8.9976 0.0000 8.9976 1.0320 2.0014
運動場用地 4.1576 0.0000 4.1576 0.4769 0.9248
綠地 1.0742 0.0000 1.0742 0.1232 0.2389
市場用地 1.9104 0.0000 1.9104 0.2191 0.4249
停車場用地 0.6820 0.0000 0.6820 0.0782 0.1517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2873 0.0000 0.2873 0.0330 0.0639
社教用地 0.3630 0.0000 0.3630 0.0416 0.0807
污水處理廠用地 2.5005 0.0000 2.5005 0.2868 0.5562
下水道用地 0.8354 0.0000 0.8354 0.0958 0.1858
鐵路用地 7.6148 0.0000 7.6148 0.8734 1.6938
道路用地 72.1449 0.0000 72.1449 8.2750 16.0473
小計 126.417 0.0000 126.417 14.5000 28.1192

都市發展用地 449.5753 0.0000 449.5753 — 100.0000

總計 871.8385 0.0000 871.8385 100.0000 —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註：1.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包括農業區面積。 
    2.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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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檢討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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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4 處，面積合計 1.9368 公頃。其中機 4 為現有中山堂，機

6 為一甲派出所預定地，機 7 為竹東里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中心等，機 8 為遷

建後之現有路竹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路竹分駐所及消防隊使用。 

二、學校用地 

（一）國小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5 處，其中文(小)1、3、4 分別為現有之路竹、大社及一

甲國小，文(小)2 為開闢中之蔡文國小，文(小)5 則為預定地，面積合計

11.1644 公頃。 

（二）國中用地 

劃設國中用地 2 處，其中文(中)1 為現有路竹高中(完全中學)，文(中)2

為現有一甲國中，面積合計 8.8280 公頃。 

（三）高中用地 

劃設高中用地 1 處，面積 3.9201 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 2 處(其中公 1 為社區公園、公 2 為鄰里公園)，面積合計 5.5288

公頃。 

四、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20 處，面積合計 3.4688 公頃。 

五、運動場用地 

劃設運動場用地 1 處，面積 4.1576 公頃。 

六、綠地 

劃設綠地 4 處，面積合計 1.0742 公頃。 

七、市場用地 

共劃設市場用地 6 處(全部為零售市場)，面積合計 1.9104 公頃。 

八、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 6 處，面積合計 0.6820 公頃。 

九、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2 處，面積合計 0.287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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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教用地 

為配合海巡部隊營區之遷建而劃設社教用地 1 處，面積 0.3630 公頃。 

十一、污水處理廠用地 

劃設污水處理廠用地 1 處，面積 2.5005 公頃。 

十二、下水道用地 

配合下水道系統需要劃設 8 公尺寬下水道用地(含 3.5 公尺寬維護道路)，

面積 0.8354 公頃。 

十三、鐵路用地 

配合縱貫鐵路之路線及路竹車站劃設為鐵路用地，面積 7.6148 公頃。 

十四、道路用地 

劃設道路用地，面積 72.1449 公頃。 

表 6-2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機關用地 

機 4 0.1710 中山堂 
機 6 0.4737 原停 3 及其北側 

機 7 0.3178
竹東里竹辦公處及老人文康活動

中心等 

機 8 0.9743
文(小)1 南側、新遷移之區公

所、衛生所、消防隊、戶政事務

所、分駐所 
小計 1.9368  

學校用地 

國小用地 

文(小)1 2.1522 路竹國小 

文(小)2 2.1867
二-1 號與二-3 號道路交叉處，蔡

文國小 
文(小)3 2.6936 大社國小 
文(小)4 2.0209 一甲國小 
文(小)5 2.1110 五-2 號與五-3 號道路交叉處 
小計 11.1644  

國中用地 

文(中)1 6.1784 路竹高中(完全中學) 

文(中)2 2.6496
二號與三-1 號道路交叉處，一甲

國中 
小計 8.8280  

高中用地 文(高) 3.9201 路竹高中東南側 
合計 23.9125  

公園用地 
公 1 4.7941 路竹高中南側。社區公園。 
公 2 0.7347 文(中)2 北側。鄰里公園。 
小計 5.5288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

地 

公(兒)1 0.1635 鴨寮里內 
公(兒)2 0.1625 路竹車站東北側 
公(兒)3 0.1020 商 1 北側 
公(兒)4 0.1762 機 8 南側 
公(兒)5 0.2111 路竹國小西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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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備註 
公(兒)6 0.1999 路竹高中北側 
公(兒)7 0.1492 文(小)2 南側 
公(兒)8 0.1815 文(小)2 北側 
公(兒)9 0.1928 二號道路與縱貫鐵路交叉處附近 
公(兒)10 0.2006 文(小)5 北側 
公(兒)11 0.1960 運動場北側 
公(兒)12 0.1416 一甲公園 
公(兒)13 0.1575 三-6 號與三-5 號道路交叉處 
公(兒)14 0.2438 一甲國小南側 
公(兒)15 0.1565 一甲國小東側 
公(兒)16 0.1734 五-2 號道路東側 
公(兒)17 0.1846 加油站東側 
公(兒)18 0.1447 市 2 東側 
公(兒)19 0.1170 公 2 東北側 
公(兒)20 0.2144 市 5 東南側 
小計 3.4688  

運動場用地 運 4.1576
三-2 號與五-1 號道路交叉處，高

雄市路竹區體育園區 

綠地 綠 1.0742
七號與三-2 號道路交叉處；工

(乙)5 東側綠帶；工(乙)2-1 東南

側 

市場用地 

市 2 0.4719
一-10 號道路西側，路竹公有市

場 
市 3 0.2433 路竹國中東側 

市 4 0.3386
二-1 號與二-3 號道路交叉處，民

有成功市場 
市 5 0.3567 二號與三-4 號道路交叉處 

市 7 0.2481
大社一甲社區中心西側，東安市

場 
市 8 0.2518 五-3 號與五-4 號道路交叉處 
小計 1.9104  

停車場用地 

停 2 0.1691 中山堂西北側 
停 3 0.1279 機 6 北側 
停 4 0.1301 一-6 號與一-9 號道路交叉處 
停 5 0.1141 工(乙)3-3 北側 
停 6 0.0781 宗教專用區 3 東側 
停 7 0.0627 原機 6 西側 
小計 0.682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廣(停)1 0.1885 路竹國小西南側 
廣(停)2 0.0988 電信局西側 
小計 0.2873  

社教用地 社 0.3630 配合海巡部隊營區遷建 
污水處理廠用地 污 2.5005 計畫區東南側，鐵路東側 
下水道用地 水 0.8354 工(乙)5-1 南側 
鐵路用地 鐵 7.6148 現有南北縱貫鐵路 
道路用地 道 72.1449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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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一、鐵路 

縱貫鐵路之路線用地及路竹車站用地劃設為鐵路用地，面積合計 7.6148 公

頃。 

二、道路系統 

（一）聯外道路 

1.一號道路(台一號省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聯外道路，南往岡山、高雄，

北通台南、新營，計畫寬度 40 公尺。 

2.二號道路為本計畫區通往阿蓮及山區之重要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3.三號道路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後鄉里至興達港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4.四號道路為自一號道路分歧向西通往竹滬里至興達港的重要道路，計

畫寬度 20 公尺。 

5.五號道路為自一號道路分歧向東通往阿蓮區之道路，計畫寬度 15 公

尺。 

6.六號道路為自一甲聚落往大湖、阿蓮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15 公尺。 

7.七號道路為自鴨寮里往岡山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 20 公尺。 

(二)區內道路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路等，其計畫寬度分別為 15 公尺、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6 公尺、4 公尺等，道路面積合計 59.6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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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道路編號表 

編號 
寬度 
（m） 

長度 
（m） 

說明 備註 

一 40 3,210 自計畫範圍線北端至計畫範圍線南端 
現有縱貫公路(主要聯外道

路) 

二 20 2,385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計畫範圍線東北端 往阿蓮(次要聯外道路) 

三 20 1,980 自鐵路車站附近至計畫範圍線西南端 
往後鄉里(次要聯外道

路) 

四 20 1,320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計畫範圍線西端 
往竹滬里(次要聯外道

路) 

五 15 1,515 自一號道路分歧至機(六)附近 往阿蓮(次要聯外道路) 

六 15 915 自一甲社區中心至計畫範圍線北端 
往大湖、阿蓮(次要聯外

道路) 

七 20 900 自鴨寮里鐵路平交道至計畫範圍線東南端 往岡山(次要聯外道路) 

一-1 12 1,080 自三號道路初段至二號道路初段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2 12 690 自工(乙)5 附近至鴨寮里住宅區內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3 12 240 自三號道路中段至公(兒)5 附近 第一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一-4 10 630 自原市 1 附近一-2 號道路終點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6 12 240 自一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7 10 315 自路竹國小東側至四號道路初段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8 10 480 自四號道路初段至文(中)1 附近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9 10 230 自一號道路至一-6 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一-10 10 110 自一-6 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第一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二-1 15 885 自市 4 附近至四號道路末段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2 12 750 自一號道路中段至四號道路末段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3 12 510 自文(小)2 東側至機 4 附近 第二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二-4 10 360 自兒 7 附近至二-1 號道路中段 第二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二-5 10 585 自一號道路至一號道路 第二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1 12 900 自二號道路中段至文(中)2 西側 第三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三-2 12 1,515 自商 5 西側至七號道路起點 第三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三-3 10 360 自商 3 西側至商 5 東側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4 10 375 自市 5 西側至三-1 號道路中段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三-5 10 165 自停 3 東側至公(兒)13 附近 社區中心道路 

三-6 10 360 自公(兒)13 附近至三-3 號道路中段 社區中心道路 

三-7 10 795 自三-1 號道路中段至公(兒)10 附近 第三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1 12 570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市 6 附近 第四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四-2 12 165 自商 4 東面至二號道路末段 第四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四-3 10 525 自四-1 號道路末段至六號道路中段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4 10 420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五號道路末段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5 10 115 自六號道路中段至停 3 北側 第四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四-6 10 205 自五號道路末段至工(乙)4-2 東側 工業區與住宅區間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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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寬度 
（m） 

長度 
（m） 

說明 備註 

五-1 12 385 自二號道路向東至三-2 號道路 

本道路係前辦理加油站

附近及鐵路以東細部計

畫並變更主要計畫時，

由原計畫之十公尺寬綠

帶及四公尺人行步道變

更為十二公尺道路，另

二公尺併鄰近土地使用

變更為住宅區。 

五-2 12 770 自二號道路向東南至三-2 號道路 第五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五-3 12 330 自五-2 號道路向東至三-2 號道路 第五鄰里主要區內道路 

五-4 10 295 自五-1 號道路向南至五-3 號道路 第五鄰里次要區內道路 

未編號 8 15,480 出入道路  

未編號但

註明寬度 
6 90 出入道路  

未編號但

註明寬度 
6 830 原人行步道  

未編號 4 17,550 原人行步道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資料來源：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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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計畫道路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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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公開徵詢意見期間座談會會議紀錄及 

公民或團體陳情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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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變更內容相關分析資料 

 



 

附四-1 

一、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檢)案核定之零星工業區 

附表 4-1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檢)案核定之零星工業區一覽表 

 

 

 

  



 

附四-2 

（一）「零工 1」零星工業區地籍分割異動一覽表 

附表 4-2  「零工 1」零星工業區地籍分割異動一覽表 

 
 

 

  



 

附四-3 

 

  

附圖 4-1  「零工 1」零星工業區重測前後地籍圖示意圖 

 

  



 

附四-4 

（二）「零工 2」零星工業區地籍分割異動一覽表 

附表 4-3  「零工 2」零星工業區地籍分割異動一覽表 

 

 

 

 

 

  



 

附四-5 

 

  

附圖 4-2  「零工 2」零星工業區重測前後地籍圖示意圖  



 

附四-6 

（二）路竹段 739-7 地號土地地籍分割異動說明 

1.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變更範圍示意圖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十
九 

變
四
、(

人39
)

、(

民52
) 

公
(一)
南側 

農業區
(1.07) 

公園用地
(1.07) 

1. 公園用地面積不足 1.15 公頃。
2. 路竹段 739-7 地號為公有土

地，且毗鄰公一用地，故配合
鄉公所綠化休閒等設施及興建
游泳池之需要而予以變更。 

 

 



 

附四-7 

2.地籍分割異動 

路竹段地籍圖(重測前) 中華段地籍圖(重測後) 

  

 



 

 

 

 

 

 

 

 

 

 

 

 

 

 

 

 

 

 

 

附件五  路竹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紀錄 

 



 

附五-1 

路竹都市計畫區-B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附五-2 

路竹都市計畫區-C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附五-3 

路竹都市計畫區-D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附五-4 

路竹都市計畫區-E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附五-5 

路竹都市計畫區-F 類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附五-6 

路竹都市計畫區-零星工業區重製疑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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